
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會議綜合座談紀錄暨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

 

時間：110 年 3 月 3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8時 20分 

地點：校本部禮堂 

主席：吳校長正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冠華 

出席人員：副校長、各行政單位一級主管、各學院/系/所主任、學術與生涯及專責導師、學務長、 

副學務長及學生事務處二級主管、秘書等。 

列席人員：相關學務人員。 

綜合座談紀錄與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

 發言內容(含書面) 綜合座談現場回應 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

一 是否能夠修改「科教中心設置

辦法」，聘任助理研究員或者以

特聘教師方式延攬本校學術表

現優良，讓有意願為學校服務

之畢業校友(博士生)，能與母

校維持聯結，同時也提高本校

之學術表現? 

(生命科學系張永達教授) 

吳校長正己回應: 

請宋副校長與張永達教授討論

如何協助學生，為母校服務。

未來也將研議博士生在學校兼

課的可行性，同時也能做為學

生進入職場前的訓練。 

人事室 

持續與張師討論尋求解決方

案。 

二 感謝理學院、學生事務處、職

涯發展中心提供資源讓地球科

學系可以發展產學實習計畫，

讓學生順利就業。 

有關國營事業(如台電、中油)

獎學金。雖然職涯發展中心有

將相關訊息公告於中心網站

上，希望能將公文轉發到各系

所，以利系所向學生進行宣傳。 

(地球科學系葉恩肇副教授) 

林學務長玫君回應: 

各項職缺或產業實習、產業合

作的資訊都會公告在職涯中心

網站或就業大師網頁，也會同

時轉知相關系所。 

 

王執行長敏齡回應: 

有關實習與就業資訊都會轉發

至相關系所，未來會加強公告

於電子公佈欄，並與各系所保

持密切的合作。 

三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已將企

業實習當作全院必修課程，下

列事項待支援： 

1.總務處能否提供暑期實習學

生之住宿(本系約有三分之

一為外籍生)，讓學生能安心

實習。 

吳校長正己回應: 

110 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，將

調整為每學期 16週，主要目的

是能與國際接軌，學生也可以

在暑假實習或在學校繼續進

修。 

為因應學期週數的調整，已進

行相關配套調整，學校宿舍目

前利用暑假進行整修，新宿舍

也預定於明年 9月啟用。  

總務處 

目前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僑外籍

生(暑期住宿)申請宿舍排序為

第 1 順位，依規定日程提出住

宿申請，即可順利取得住宿資

格。 



 發言內容(含書面) 綜合座談現場回應 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

2.學生若有交通意外事件處理

需仰賴專責導師的協助。 

3.對於長期協助與支持的企

業，能提供感謝狀、紀念獎

牌等以表達謝意。 

4.教師赴企業單位訪視，是否

酌予交通津貼補助? 

(企業管理學系邱皓政教授) 

林學務長玫君回應: 

(一)有關感謝狀除了學院可自

行致送外，若另有需要，可

請學校協助處理感謝狀事

宜。 

(二)學生若發生意外，可使用

手機進入學校 APP 的畫

面，有校園緊急聯絡電話，

點擊圖片即可撥出電話至

專責導師室，專線電話 24

小時服務，若有任何問題，

專責導師室都可提供老師

與學生最大幫助。 

專責導師室(補充說明第 2點) 

學生如果遇到緊急情況，可撥

打 24 小時學生安全緊急聯絡

電話。 

校本部：(02)7749-3123 

公館校區：(02)7749-6528 

職涯發展中心(補充說明第 4

點) 

本校每年受理一次「國立臺灣

師範大學深化產業實習補助計

畫」申請，院系所可於公告期

限內申請此計畫，並編列國內

旅費訪視交通費等項目及預

算，如經審核通過，即可補助

交通津貼。 

四 建議事項如下: 

1.學校目前進行 16+2 週的課

程安排，在最後兩週，就業

博覽會就是一個很好的活動

之一，師長可以鼓勵學生參

加，或是參與職涯發展中心

辦理的活動，學生藉此了解

各企業氛圍與所需人才特

質，會有幫助。 

2.所有提供產業實習的單位在

學生實習結束時，理學院會

以院名義致贈感謝狀，實習

單位願意花費人力成本、資

源成本提供本校學生實習一

至二個月是非常難得。 

(理學院謝副院長秀梅/生命科

學系教授) 

劉教務長美慧回應: 

(一)這學期是採 16+2週，期末

考安排在第 16 週，至於

+2 的兩週可以彈性安排

就業博覽會、企業參訪、

線上學習、學生自學、企

業實習等。 

(二)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訂於

9月 1日開學，12月 21日

課程結束。第 2學期訂於

2月 14日開學，6月 3 日

課程結束，暑假約 3個月，

各系所可以利用這段期

間開設產業實習課程，或

讓學生自主實習。 

教務處 

1.110 學年度原依三校協議調

整為 16週，惟為完備各項相

關措施以確保教師教學品質

及學生學習成效，經三校再

次討論後將改採 16+2 週方

式，第 1 學期起迄為 110 年

9月 1日至 111年 1月 4日，

期末考安排於第 16 週（110

年 12 月 15 日～21 日），第

2 學期起迄為 111 年 2 月 14

日至 6月 17日，期末考安排

於第 16週（5月 30日～6月

3 日）。111 學年度再進一步

推動學期授課週數為 16週。 

2.有關產業實習、就業輔導等

課程規畫，還請職涯發展中

心協助轉知各院系所授課老

師斟酌安排。 



 發言內容(含書面) 綜合座談現場回應 相關單位會後補充說明 

五 1.感謝校長與學校單位最近防

疫期間讓本系學生申請到

「受傳染病疫情影響學生紓

困助學金」，幫助競技系很多

學生，本人在此代表學生跟

各位師長與協助的處室說聲

謝謝。若有需要系上代表感

謝這些提供援助的企業們，

請主管單位指示。 

2.運動競技學系研究室位於地

下室 15年之久，新進老師甚

至無研究室可用，系所能運

用的空間也僅一間，雖知學

校空間有限，能否請學校進

行空間統整? 

(運動競技學系李佳融教授) 

吳校長正己回應: 

(一)我們向校友、企業募得約

1,600 萬元補助因疫情無

法工讀或家庭經濟受影

響的學生，每人補助 2 萬

元至 5萬元，另補助境外

生入境臺灣入住防疫旅

館的費用，每人 1萬元。

各位導師若得知其他學

生有經濟困難的情形，可

與學生事務處聯繫。 

(二)空間不足一直是我們必須

面對的問題，除繼續規劃

新增新建物外，如何妥善

利用現有的空間，將會再

與運動與休閒學院院長

討論。 

生活輔導組(補充說明第 1點) 

1.109 學年第 1 學期已召開 3

次紓困助學金審查會議（分

別於 109 年 11 月 16 日、12

月 24 日，及 110 年 1 月 27

日），共補助 225名學生，補

助金額總計新臺幣 755 萬

7,000元整，結餘新臺幣 174

萬 3,000 元整，總計 930 萬

元整。第 2 學期自 110 年 3

月 8 日年 3 月 31 日受理申

請。 

2.受補助學生手寫感謝卡，由

公共事務中心轉交捐款人；

並鼓勵學生勤勉務學，在不

影響學業下，參與校內或其

他相關公益活動，回饋社會。 

 


